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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10900143 號 
速  別：
附  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9 月 1 日召開「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

處理方式（草案）」研商會議紀錄，詳如說明，請轉轄區會員

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1 年 9 月 22 日

工程管字第 111030105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工程會以 111 年 9 月 14 日工程管字第 1110300960 號函函送

旨揭會議紀錄，結論如下：

(一)草案內容修改部分：

1.第三點(一)備註 B「『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』，…，或由廠商

陳述事實擬具居隔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工地主

任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」，修正為「『無法

出工之合計人數』，…，或由廠商陳述事實擬具居隔或家庭照

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工地主任(或工地負責人)及廠商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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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」。

2.第三點(一)備註 C「『工地預計出工人數』，係以施工計畫書

所載各日出工人數，或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作工項合

理人數」，修正為「『工地預計出工人數』，由監造單位確認之

當日應施作工項合理人數」。

3.第三點(四)，涉及衍生之管理費用部分授權由各機關自行認

定，爰修訂為「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費用……機關『得』

參照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4 條第 8 款第 4 目內

容，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……」。

(二)有關本處理方式草案內容，參酌各界發言依上開內容修正

後，經與會代表多數同意，原則通過。

(三)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代表建議仍比照疫情第三級

警戒期間通案展延工期 1/2 之意見，經工程會解釋非第三級

警戒期間政府之防疫管制措施已較第三級警戒期間適度放寬，

且全國各縣市、不同工程類型，受疫情影響程度不同，尚難以

通案性方式處理，應回歸個案處理，本部分納入會議紀錄。

三、 隨函檢附旨揭會議紀錄及函文供參。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

理 事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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